
深圳市慈航纳生慈善基金会

关联方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正确完整识别关联方及关联交易，规范深

圳市慈航纳生慈善基金会（简称“基金会”）的关联交易，

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等法律、法规和《深圳市慈航纳生慈善基金会章程》等相关

制度，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基金会的关联交易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符合公平、公开、公允原则；

（三）与关联方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理事，在理事会就该

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

（四）理事长办公会议应当根据客观条件判断该关联交

易是否对本基金会有利，必要时可聘请专业评估师或独立财

务顾问。

第三条 理事会对关联交易履行决策职责；秘书处负责

执行理事会制定的关联交易战略、规章制度及其他有关决议，

且定期披露关联方和关联方交易信息。

第四条 关联方及关联方交易的确认：



（1）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

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受同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

构成关联方。

（2）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

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

第五条 关联方交易须经秘书处报理事会长办公会议审

批，审批通过后方可执行该项交易。

第六条 关联方和关联交易应在财务报告和年检报告中

进行披露。

第七条 应当披露的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单位或个

人：

（1）发起人；

（2）理事主要来源单位（1/5 以上理事来自该单位）；

（3）对外投资的被投资方；

第八条 应当披露的关联方交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1）提供或接受劳务

（2）提供资金（捐赠、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

第九条 本制度未涉及或未尽的投资事项，按国家的有

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制度经二届四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由

理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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